直接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
親愛的客戶，您好：
本公司（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稱個資法）第八條規定，應告知下列事項，敬請 台端詳閱：
一、蒐集目的：
（一）依保險法令規定辦理之財產保險相關業務。
（二）其他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。
二、類別：包括但不限於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、聯絡方式、婚姻、家庭、教育、
職業、財務情況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。
三、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
（一）期間：
     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、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期間或本公司執行業務所必
須之保存期間、依相關法令就資料之保存所訂保存年限。
（二）地區：
    1.中華民國境內。
    2.因辦理財產保險相關業務需要之第三方所在境外地區。
（三）對象：
    1.本公司、與本公司簽訂合作推廣契約之保險代理人/保險經紀人、因辦理財產保險相關業務需要之第三方。
    2.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、產/壽險同業公會、關貿組織、財團法人保險犯罪防制中心、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、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，及其他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要求所為之通報機構。
    3.配合提供予依法令執行之公務機關。
（四）方式：
    1.電子文件、紙本或其他合於當時科技之適當方式。
    2.符合個資法第20條規定之利用。
四、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，台端就本人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：
（一）得向本公司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，而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。

（二）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，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。

（三）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，惟依法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需者，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。
五、本公司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台端之個人資料時，台端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，唯若選擇不提供或是提供不完全時，基於健全產險業務之執 行，本公司將可能無法提供完善之服務。
六、經 貴公司告知上開事項，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公司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。
【註】：上開告知事項已公告於本公司官網（www.fubon.com）個人資料告知事項專區，或可撥打本公司0800009888客服專線查詢
要保人/被保險人（受告知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
